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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桂理工 〔2018〕18 号 

 
 

 
关于印发《桂林理工大学门禁系统及机动车 

停放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桂林理工大学门禁系统及机动车停放收费管理办法》已经

学校 2018 年第二十一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桂林理工大学 

                                  2018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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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门禁系统 
及机动车停放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保障师生人身安全，维

护学校安全稳定，构建安全文明校园，学校建设了门禁及收费管

理系统，现就学校门禁系统及机动车停放收费管理有关事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在屏风校区的大门、南校区大门安装门禁系统，

所有出入校园的机动车辆均从以上两门出入，南门仅允许非机动

车和行人出入。学校在雁山校区的东大门、南大门安装门禁系统，

所有出入校园的机动车辆均从以上两门出入。 

第三条  机动车辆进出校园实行门禁系统准入管理制度。凡

是进入桂林理工大学校园的机动车辆，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收费方式和标准 

第四条  根据车辆拥有人的不同，出入校园的车辆分为 A、

B、C、D、E 五类，由相关部门出具证明，按如下标准收费： 

 

车  类 收费及方式 收费（手续）办理 

A 类 学校公务车 免场地费 
由校办、后勤集团出具公务
车证明，办理车辆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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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 

教职工（含离退
休）或其配偶名下
车辆 

免场地费 

提供驾驶证、行驶证、工作
证（或所在部门证明）办理
车辆登记手续；如属配偶名
下车辆，需提供结婚证明 

教职工子女名下
车辆 

免场地费 

提供驾驶证、行驶证、子女
证明（离退处出具）、校内居
住证明（社区办出具） 

C 类 

全日制学生名下
车辆 

免在校期间
场地费 

提供驾驶证、行驶证、所在
学院出具的证明（注明在校
就读时间） 

全日制外聘教师
名下车辆 

任课期间免
场地费 

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课程
表、聘任学院出具的证明（注
明聘用时间） 

各部门自行聘用
的在校内工作的
人员名下车辆 

用工合同期
内免场地费 

凭驾驶证、行驶证、聘用合
同、聘任部门出具的证明可
办理用工期内车辆登记手续 

D 类 

在校内有长期（一
年以上）固定商业
网点的经商人员
名下车辆 

租赁期内可
购月卡（场地
费 200 元/月） 

凭驾驶证、行驶证、场地租
赁合同、出租部门出具的证
明可办理租赁期内车辆登记
手续 

在校内租房居住
的行为人员名下
车辆 

租赁期内可
购月卡（场地
费 200 元/月） 

凭驾驶证、行驶证、租房合
同等证明办理车辆登记手续
（有物业管理的封闭家属区
可由物业按规定办理相关手
续） 

E 类 

（按收费 

标准收
费） 

来访人员车辆（含
未办登记手续的
A、B、C、D 类车
辆） 

按物价局核
定标准收费  

公务来访车 

无公务接待
证明的，按物
价局核定标
准收费 

由接待单位从保卫处领取公
务接待证明发放给来访公务
车辆 

在校内从事营业
活动（如搬运、施
工等）车辆 

按物价局核
定标准收费 

 

其他车辆 
按物价局核
定标准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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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本办法所涉收费标准在不高于物价部门审核标准的

情况下由学校审定后执行。 

第六条  学校所收取费用为场地费，只提供停车场地，不承

担车辆及车内物品的保管责任，车主对个人财物需妥善保管。 

第七条  涉及门禁系统的收费、票证、流程及管理权限等工

作，由校办、财务处、审计处、保卫处等部门协商决定。 

第三章  出入校园车辆相关要求 

第八条  校内大型会议、重大活动来宾的车辆，由活动主办

方出具证明到保卫处备案，经保卫处许可，方可免费出入。 

第九条  军车、执行公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抢险车、

新闻采访车和转播车等特种车辆因公务进入校园，问明情况可直

接放行，在校园内免费停放。 

第十条  机动车进出校园时一车一杆。严禁闯卡，对闯卡造

成的损失，由肇事方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办理登记手续后的车辆，在校内从事非法营运、

违法犯罪活动或交通肇事、违规停车、超速行驶、鸣放喇叭影响

教学的，学校有权取消其车辆登记。 

第十二条  对提供虚假证明骗取登记的车辆，学校有权取消

其车辆登记。 

第十三条  以下车辆禁止进入校园： 

1. 畜力车。 

2. 非法载客残疾车。 

3. 行驶时噪音较大的摩托车、燃油助力车等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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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正当理由出入校园的车辆。 

5. 在校内多次违规行驶、乱停乱放的车辆。 

6. 法律法规规定不能上路的其它车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出入校门的所有车辆要严格遵守《桂林理工大学

校门秩序管理规定》《桂林理工大学校园治安秩序管理规定》等

学校有关管理规定，对违反以上规定且不听劝告者，学校有权取

消其登记资格，情形严重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南宁分校可结合实际自行制定相应办法。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由保卫处负

责解释。《桂林理工大学门禁系统及机动车停放收费管理办法（试

行）》（桂理工〔2014〕144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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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22 日印发 
    

 （网络传输） 


